
  本市 114 學年度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全補助實施戶

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作業期程表（學校端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【計畫二】 

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

（2-1、2-2、2-3） 

【計畫三】 

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

（3-3） 

各校至地方政府 

系統申請 各校至地方政府 

系統申請 

地方政府 

「初審」及「複審」 

地方政府「初審」 

國教署「核定」 

國教署「複審核定」 

案件「通過」的學校 

逕至國教署(中央) 

系統填報 



日期 工作項目 備註 

3 月 14 日（星期五） 
114 學年度 

子計畫二、三申請說明會 

地點：本府陽明大樓 3

樓簡報室 

即日起至 

3 月 28 日（星期五）前 
各校依限線上申請相關計畫 

請依照操作手冊及說明

會說明，於本市戶外教

育與海洋教育資源網上

申請 

4月 7日（星期一）至 

4月 9日（星期三）前 
進行初審作業  

4 月 10 日（星期四） 

中午 12 時前 

公告初審結果（通過／修正

後通過／不通過） 

公告於本市戶外教育與

海洋教育資源網 

4月 11 日（星期五）至 

4月 15 日（星期二）前 
    申請資料補件上傳 

請各校依限參照審查意

見進行資料修正及上傳 

4月 16 日（星期三）至 

4月 17 日（星期四）前 
進行複審作業  

4 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 

中午 12 時前 
公告複審結果 

公告於本市戶外教育與

海洋教育資源網 

4 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至 

4月 23 日（星期三）前 

計畫二 申請學校 

至國教署「國中小課

程教學計畫填報系統」填報 

請 計畫二審查通過 之

學校，依限至國教署系

統填報經本市初複審通

過之計畫內容 

※注意事項：     符號為目前所在進度。（逾期未修正或上傳資料者，將視同

放棄經費之申請，其原核定之經費額度將由本局另行分配。） 


